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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百姓权益十万个怎么办——房屋买卖租赁纠纷
维权之路，谁人指点，对号入座，轻松解难。 

内容简介

生活中难免和他人发生争议或纠纷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?发现自己的权利或利益受到损害
该怎么办?在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，您是否感到束手无策，应对无门?想通过法律途径讨
说法、打官司的时候，您又是否会觉得法律晦涩难懂，无从下手?“百姓权益十万个怎么
办”丛书的目的即是帮助遇事犯难的您最快速、最经济、最便捷地找到办法解决法律难
题。
  “百姓权益十万个怎么办”丛书内容与民生息息相关，首批推出20本。
本书的宗旨在于让您在处理继承纠纷时省时、省钱、省力：
1.全面涵盖百姓在处理继承纠纷中经常遇问题，包括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，法定继承，
继承纠纷解决途径等，想您所想、急您所急，专门解决您遇到的难题。
2.以案说法，简单明了，通俗易懂，帮您对号入座解决问题。
3.由法律人士进行专业解答，让您的生活难题一点就通，明白应该“怎么办”。
4.专门编录有助于您解决继承纠纷、维护权益的实用常识，贴近生活，防患于未然。
5.附解决工伤赔偿纠纷常用的法律条文依据，让您维权有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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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第一部分 法律问题专家解答
商品房预售纠纷
002 商品房订购协议约定定金而发生纠纷的，应当如何处理？
◆专家解答
  出卖人通过认购、订购、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
的，如果因买方原因未能订立合同的则买方无权要求返还定金，如果因出卖人原因导致
合同未订立的则出卖人应当双倍返还定金；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，导致商品
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，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。相对商品房预售合同来说，订
购协议是本约订立之前先行订立的预约合同。订立预约合同的目的，是在本约订立前先
行约明部分条款，将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以合同条款的形式固定下来，并约定后续谈判



其他条款，直至本约订立。预约合同的意义，是为在公平、诚信原则下继续进行磋商，
最终订立正式的、条款完备的本约创造条件。因此在继续进行的磋商中，如果一方违背
公平、诚信原则，或者否认预约合同中的已决条款，或者提出令对方无法接受的不合理
条件，或者拒绝继续进行磋商以订立本约，都构成对预约合同的违约，应当承担预约合
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。反之，如果双方在公平、诚信原则下继续进行了磋商，只是基于
各自利益考虑，无法就其他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，致使本约不能订立，则属于不可
归责于双方的原因，不在预约合同所指的违约情形内。这种情况下，预约合同应当解除
，已付定金应当返还。
  本案中，戴某看过商品房预售合同后写下一纸书面意见，华新公司工作人员在这纸书
面意见上签署了“该客户意见已收到”。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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